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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滨建建字〔2020〕38 号

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深基坑工程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,开发区、高新区、北海新区综合

执法局，局属有关科室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房屋建筑深基坑工程管理，确保建筑工程及周边环境

安全，根据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住建

部令第 37 号）、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

审查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 13 号）、《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

技术规范》（JGJ 311-2013）、《山东省房屋市政施工危险性较大

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鲁建质安字〔2018〕15 号）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强制性标准和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

就加强深基坑工程管理事宜通知如下：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pavL7qTFgFgr8hhuLY5s2Z2iC6isi4XRuH6JNI9RKbaPPDGa2UF1efDk/VRMZnoBjfPZTuX40NFes0z7ZFtW90ZJV7ioCVElATlPoAv/eLqT55Ef8pHdd1X1g1TLlxL2MeYTAASRtYUf/n97+/Uc8TXwRzG4D19cNhV7K+L+rffYChKXVr3cRVs8EFVbWiATLQy0CaKUgYs/M4W11k/FrBqDxzcM6o8GjGIVv0Tsjo3aGmSiXggBxj0y56c+66CcHBU5c6yLtTBdc6rkt8uSiz/OJ1qKjX1zLKS1HXGkP/gz3Ey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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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确部门和工程参建主体职责

滨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是全市房屋建筑深基坑工程的管理

部门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深基坑工程

的管理工作。各勘察设计管理、工程质量监督、施工安全监督及

执法监察部门和机构，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。

建设单位对深基坑工程质量安全负首要责任，勘察、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等工程参建主体，以及施工图审查、工程质量检测、

监测、预拌混凝土等工程相关单位，依法对深基坑工程质量安全

负责。

二、严格深基坑工程施工开工管理

建设单位在深基坑工程开工前，应当办理质量监督、安全监

督和施工许可手续，未办理的严禁开工。深基坑工程应当由施工

总承包单位组织施工；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深基坑工程施工采取专

业分包的方式发包给分包单位的，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，施工总

承包单位与专业分包单位在签订分包合同后，方可施工。

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深基坑施工开工

监管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移交执法监察机构进行立案

查处，以确保深基坑施工开工符合相关要求。

三、严格落实深基坑工程设计方案专家评审和施工图审查制

度

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深基坑工

程设计方案；设计方案编制完成后，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

评审会对设计方案进行评审（评审工作程序见附件 1）；经专家

评审通过的深基坑工程设计方案不得随意变更，确需修改的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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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组织专家评审。设计单位应当依据经专家评审通过的深基坑

工程设计方案，编制深基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；深基坑工程设

计文件应明确基坑监测的监测项目、监测频率、监测点数量及位

置、监测控制值和报警值等技术要求；建设单位将深基坑工程施

工图送图审机构进行审查时，应当提交深基坑工程设计方案评审

意见；施工图与设计方案差异较大时，图审机构可退回送审材料，

由建设单位重新组织专家评审。对于经计算可自然放坡的深基坑

工程，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（本项目的勘察单位或设计单位；深

基坑工程的设计单位）出具承诺函后（承诺函见附件 2），可不

进行设计方案评审和施工图审查。

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勘察设计管理机

构应当依法加强监督管理，以确保深基坑设计施工图符合相关规

范和标准要求。

四、严格落实深基坑施工专项方案专家论证制度

深基坑施工专项方案编制完成，通过施工单位审核和总监理

工程师审查后，由施工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深基坑专项施

工方案进行论证，实行施工总承包的，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召

开专家论证会。论证专家应对施工专项方案出具明确的书面论证

意见，施工单位根据专家论证意见对施工方案修改完善；经专家

论证通过的施工专项方案不得随意变更；确需变更的，应重新组

织原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议。

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施工安全监督管

理机构应当依法加强监督管理，以确保深基坑施工专项方案符合

相关规范和标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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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强化深基坑工程施工质量管理

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经审查的深基坑工程施工图和经专

家论证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，加强对深基坑工程施工质量的

管理。监理单位应当将深基坑工程列入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

则，严格落实旁站监理。深基坑工程施工完毕，建设单位应组织

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监测等单位进行深基坑工程验收，验

收合格的，应及时向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

程质量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报备；验收不合格或未组织验收的，不

得进入下道工序施工。

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管

理机构应当依法加强监督管理，以确保深基坑施工质量符合相关

规范和标准要求。

六、强化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

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经专家论证通过的深基坑专项施工

方案进行施工。深基坑工程施工前，施工单位管理人员应当向所

有参加作业的人员进行施工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，如实告知

危险源、防范措施、应急预案等，并加强对深基坑工程施工重点

部位和关键环节的控制措施。

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施工安全监督管

理机构应当依法加强监督管理，以确保深基坑工程施工现场人员

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七、严格落实深基坑监测要求

建设单位应依法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监测单位对深基

坑工程实行第三方监测，监测单位应根据深基坑工程设计文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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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的监测项目、监测频率、监测点数量及位置、监测控制值和

报警值等技术要求以及勘察报告、施工专项方案和技术标准要求

等编制监测方案，监测方案应经建设、设计、监理等单位认可，

必要时还需与市政道路、地下管线、人防等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后

方可实施。 监测单位应当及时向建设单位报送监测成果，并对

监测成果负责；发现异常时，及时向建设单位报告，建设单位应

当立即组织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相关单位采取处置措施，

并及时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程质量和安全监

督管理机构报告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各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等相关单位应根据各自职责结合工程实际，采用信息

化手段，创新深基坑工程监管模式，加强深基坑工程各环节的实

时监管，确保深基坑工程质量和安全。

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 年 8 月 11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11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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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深基坑工程设计方案评审工作程序

一、应当进行设计方案评审的深基坑工程，建设单位应当组

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对设计方案进行评审。

二、评审专家应当自滨州市深基坑工程设计评审专家库中

抽取。专家库成员地域不限，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诚实守信、作风正派、学术严谨；

（二）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15 年以上或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；

（三）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；

（四）与评审的深基坑工程无利害关系。

三、抽取的专家一般不少于 5 人，必须包括注册土木工程师

（岩土）和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。召开专家评审会议时，由各评

审专家当场推选首席专家一名。

四、以下人员应当参加设计方案专家评审会：

（一）专家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；

（三）深基坑工程勘察、设计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及相关技术

人员；



- 7 -

（四）主体工程的勘察、设计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及相关技术

人员。

五、建设单位应当于评审会召开 3 日前，将需要评审的设计

方案及相关资料送达评审专家。专家应在评审会前对设计方案进

行预审，必要时可以到现场进行实地踏勘。

六、对设计方案进行评审时，专家根据评审需要，有权调阅

工程相关技术资料，有权提出独立的评审意见，不受任何单位或

者个人的干预。专家应当遵守“客观、公正、科学”的原则。对

在评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，应当予以保密。

七、应当重点对以下内容进行论证：

（一）深基坑工程设计单位是否具有相应的设计资质，设计

方案责任人签字、签章是否齐全、有效；

（二）设计方案相关设计资料是否齐全；

（三）周边已有建筑及市政设施等环境条件及环境保护要求

是否搜集全面；

（四）基坑支护结构选型是否安全合理，支护结构安全等级

判定、坡顶荷载限值是否正确，使用年限是否明确；

（五）计算书参数选取、计算模型是否合理，能否满足稳定、

强度、变形三方面的要求；

（六）地下水降水止水措施及地表水控制是否合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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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土方开挖技术要求是否合理，是否满足支护结构工况

要求；

（八）施工技术要点及质量检测要求是否合理；

（九）监测要求及监测项目选择是否与基坑安全等级及具体

特点相适应，监测方法、监控值、报警值能否满足基坑本身及周

边环境要求；

（十）工程风险分析及应急预案是否具有针对性；

（十一）基坑支护设计图件是否完整。

八、专家评审后应当对设计方案提出通过、修改后通过或者

不通过的一致意见，专家对评审意见负责并签字确认。

设计方案经评审需修改后通过的，设计单位应当根据评审意

见修改完善后，由专家进行复审。

设计方案经评审不通过的，设计单位修改后，建设单位应当

重新组织专家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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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深基坑工程免于设计方案评审和施工图审查承诺书

（建设单位）

我单位建设的 （工程名称），深

基坑工程委托 （设计单位）编制完

成了方案设计文件和施工图设计文件。该深基坑工程采用自然放

坡，根据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深

基坑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可以免于设计方案评审

和施工图审查。我单位承诺：

1、除免于设计方案评审和施工图审查之外，我单位将按照

《山东省房屋市政施工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

细则》的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

2、该深基坑工程采用自然放坡能够满足边坡稳定性要求，

且周边环境条件简单，除自然放坡之外，不需要采取其他支护措

施。

3、如违反承诺，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并承担一

切后果。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签章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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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基坑工程免于设计方案评审和施工图审查承诺书

（设计单位）

我单位受 （建设单位）的委托，

负责编制 （工程名称）的深基坑工

程设计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文件。该深基坑工程采用自然放坡，根据

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深基坑工程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可以免于设计方案评审和施工图审查。

我单位承诺：

1、除免于设计方案评审和施工图审查之外，我单位将按照《山

东省房屋市政施工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》的

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

2、该深基坑工程采用自然放坡能够满足边坡稳定性要求，且周

边环境条件简单，除自然放坡之外，不需要采取其他支护措施。

3、深基坑工程设计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文件达到必要的深度要

求。

4、如违反承诺，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并承担一切后

果。

设计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签章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
